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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浙江省 
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浙江省首届大学生 

汉语口语竞赛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提升大学生的汉语口语表达能力 , 培养大学生的思维

能力和阅读意识，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素养，同时引导大学生

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了解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省语委、

省教育厅决定举办浙江省首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本次竞赛由省语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绍兴文理学院

承办。 

竞赛设竞赛组委会和竞赛专家委员会（附件 1）。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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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为本次竞赛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审定竞赛的方针、

政策、总体方案，竞赛巡视及有关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成员

为浙江省有关高校主管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的领导、专家等。

竞赛专家委员会为本次竞赛的具体执行机构，负责制定竞赛

方案和实施细则，设计竞赛题库和评审标准，实施竞赛监督，

审定竞赛奖次，处理竞赛异议，决定其他有关重要问题等。成

员为有关高校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专家和语言文字工作负责

人、相关行业企业代表等。 

为确保评审工作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各参赛项目的评审由竞

赛评审专家组负责。评审专家在“浙江省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

专家库”中抽取，专家库由各有关高等学校推荐和省语委聘请的

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专家组成。 

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绍兴文理学院，地址：绍兴市环城西

路 508 号绍兴文理学院省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办公室，邮编：

312000，联系人：屠国平，电话：13735200598，0575—88341289，

电子邮箱：tugp@usx.edu.cn。 

二、参赛对象 

全省各高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竞赛设本科院校组和专科院

校（含高职）组。 

三、竞赛内容 

竞赛由中华经典朗读和讲解、即兴演讲和回答问题两部分组

成。中华经典朗读和讲解的篇目均限于由竞赛组委会提供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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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经 典 诵 读 题 库 （ 2013 ） 》 （ 详 见 竞 赛 官 方 网 站

http://yw.zjedu.org）。 

四、竞赛流程 

竞赛分校级初赛和省级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一）校级初赛。 

学校按照规定的竞赛内容和要求组织实施本校的选拔活动。

比赛要求尽可能扩大学生参与面。 

（二）省级决赛。 

决赛名额原则上每校 2 人。由学校指派 1 名老师带队参赛。

各校应在 9 月 30 日前将学校开展初赛的情况报告和选手报名表

报竞赛组委会办公室。决赛拟于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在绍兴文

理学院举行。决赛具体流程见《浙江省首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

实施细则》（附件 2）。 

五、奖项设置和获奖等级评定 

决赛设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如下： 

一等奖 10%；二等奖 20%；三等奖 30% 。 

另设竞赛优秀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1 名选手不超过 2

名指导教师），比例各不超过 10%。 

六、经费 

本届竞赛经费主要由主办单位与承办单位承担。参赛选

手与领队的差旅费与食宿费由参赛单位承担。 

大学生汉语口语能力大赛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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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推广和规范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对高校的语文学科建

设和学生的汉语能力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各高校重视该

项比赛，广泛发动学生积极参与，精心组织校级选拔，共同努力，

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打造成充分展示我省高校学生汉语言

文字综合能力的平台。 

 

附件：1.浙江省首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组委会和专家    

委员会名单 

2.浙江省首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实施细则 

3.浙江省首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决赛学校团体报

名表和选手信息表 

 

 

浙江省语委办公室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3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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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首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组委会和专家
委员会成员名单 

 
一、竞赛组委会 

主  任：丁天乐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副主任：吴  平 （浙江大学副校长） 

华小洋 （绍兴文理学院副院长） 

王振斌 （省语委办主任、省教育厅语管处处长） 

王国银 （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 

委  员：李小年 （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 

林一钢 （浙江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郑孟状 （宁波大学副校长） 

王渊明 （浙江传媒学院副院长） 

郭持华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叶世祥 （温州大学副校长） 

徐澍敏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 

赵  明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社科部主任） 

史长虹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副主任） 

沈文中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副主任）  

二、竞赛专家委员会 
顾  问：颜洽茂（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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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孙力平（浙江工业大学） 

副主任：王振斌（浙江省教育厅） 

        傅惠钧（浙江师范大学） 

秘书长：何  欣（浙江警官职业技术学院） 

副秘书长：屠国平（绍兴文理学院） 

           陈丽君（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委  员：王小潮（浙江大学） 

彭远方（浙江工业大学） 

张葵阳（宁波大学） 

李  贞（浙江传媒学院） 

黄岳杰（杭州师范大学） 

骆锤炼（温州大学） 

陈  岩（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那  刚（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吴新化（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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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省首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实施细则 

 

一、竞赛内容 

浙江省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由中华经典朗读和讲解、即兴演

讲和回答问题两部分组成。 

1.中华经典朗读和讲解 

目的：检测选手对中华经典诗文的口语表达能力、阅读理解

能力，展示选手的语言文字功底，体现学校对学生语言文字能力

培养的成效。 

方法：选手先抽取由竞赛组委会提供的经典诗文 2 篇，自主

选择其中 1 篇，准备 30 分钟后，进行诗文朗读（2—3 分钟）、

讲解（2—3 分钟）。 

2.即兴演讲和回答问题 

目的：检测选手的思维能力、语言组织与协调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应变能力，体现学校对学生语言文字综合能力的培养

效果。 

方法： 

（1）选手先抽取由竞赛组委会提供的即兴演讲题目，准备

10 分钟后进行脱稿演讲，时间控制在 2—3 分钟。 

（2）评审专家根据选手的演讲情况、演讲内容，提出 3 个

左右问题，由选手现场回答。时间不超过 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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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分组 

竞赛分两个大组进行：本科院校组、专科院校（含高职）组。 

三、竞赛决赛时间及项目安排表 

时   间 竞赛项目 备 注 

中华经典诗文朗读

中华经典诗文讲解

题目在竞赛前 30 分钟抽取。 

即兴演讲 题目在竞赛前 10 分钟抽取。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30—17：30 

回答问题 即时。 

    四、竞赛流程 

1.“中华经典朗读和讲解”项目竞赛流程 

等待室 选题室 
准备室 

（30 分钟准备）

竞赛 

等待室：上午 07：20—11：20 

        本单元比赛的全体选手（通讯设备禁用）； 

下午 12：50—16：50 

本单元比赛的全体选手（通讯设备禁用）； 

选题室：赛前 30 分钟选取竞赛题目（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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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室：供选取题目后的比赛选手使用（通讯设备禁用）； 

准备室提供材料：A4 白纸、水笔。 

2.“即兴演讲和回答问题”项目竞赛流程 

等待室 抽题室 
准备室 

（10 分钟准备）

竞赛 

等待室：上午 7：40—11：40 

        本单元比赛的全体选手（通讯设备禁用）； 

下午 13：10—17：10 

本单元比赛的全体选手（通讯设备禁用）； 

抽题室：赛前 10 分钟抽取竞赛题目（即兴演讲）； 

准备室：供抽取题目后的比赛选手使用（通讯设备禁用）。 

准备室提供材料：A4 白纸、水笔。 

五、评价参考标准 

1.中华经典朗读和讲解 

    中华经典诗文诵读首先是朗读，是把经典文字作品转化为有

声语言的创作活动，要求用准确、清晰、响亮的语音，结合各种

语言手段来表达作品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考察大学生对经

典的理解和表现能力；其次是讲解，要求大学生对经典进行一定

讲解赏析，借以考察大学生对经典的阅读理解能力、艺术鉴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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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根据现场抽取的中华经典诗文进行朗读和讲解，朗读时间限

定在 2—3 分钟以内，讲解时间限定在 2—3 分钟。 

中华经典朗读和讲解要求及评价标准 

（1） “朗读”的评价标准（20 分） 

等级 
 评 价 标 准 

A B C D 

表达能力 

10 分 

普通话标准，发音清晰，音量合理； 

语调自然，表达流畅； 

情感真挚饱满，节奏把握得当。 

10 7 4 1 

评价 

项目 
感受能力 

10 分 

文章基调把握得当； 

精神饱满，体态得当； 

形式富有创意，诠释方式新颖； 

整体和谐自然。 

10 7 4 1 

  （2）“讲解”的评价标准（30 分） 
等级 

 评 价 标 准 
A B C D 

内容 

15 分 

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内容充实； 

紧扣文意，观点新颖，说服力强。 
15 10 5 1 

评价 

项目 
表达 

15 分 

普通话标准，用语规范，表达流畅； 

节奏合理，态势自然，重点突出。 
15 10 5 1 

2.即兴演讲和回答问题 

演讲具有主题明确、结构精致、号召力强等特点，要求参赛

者具备敏捷而流畅的思维能力，快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灵活的应

变能力，是口语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要求大学生进行即兴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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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察大学生知识的广度、思想的深度、思维的敏锐程度以及

语言的表达能力。 

回答问题具有即时性、灵活性的特点，能反映参赛者思维的

敏捷性、语言组织的快捷性、语言表达的真实性。 

（1）即兴演讲 

根据现场抽取的主题进行即兴演讲，时间控制在 2—3 分钟，

要求脱稿。 

即兴演讲的评价标准（40 分） 
等级 

 评 价 标 准 
A B C D 

内容 
15 分 

观点明确，内容切题；  
论据贴切，分析到位； 
联系实际，有感而发； 
结构完整，条理清晰。 

15 10 5 1 

表达 
15 分 

普通话标准，用语规范； 
节奏合理，表达流畅； 
表现力强，有感染力； 
思维敏捷，应变力强。 

15 10 5 1 

仪态 
5 分 

仪态大方，动作适度； 
表情自然，情声协调。 

5 4 3 2 

评价 
项目 

整体效果 
5 分 

话语自然，表现力强； 
举止得体，整体和谐。 

5 4 3 2 

（2）回答问题（10 分） 

根据评审专家的问题，简要回答。总时间控制在 2 分钟以内。 
等级 

 评 价 标 准 
A B C D 

内容 
5 分 

观点明确，内容切题；  
联系实际，有感而发； 

5 4 3 2 
评价 
项目 表达 

5 分 
普通话标准，用语规范； 
表达流畅，思维敏捷。 

5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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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浙江省首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决赛学校团体报名表 
 

参赛学校  通信地址  邮编  

带队教师  性别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序  号 选手姓名 性  别 学  号 专  业 参赛组别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 

1         

2         

3         

注：参赛组别：A.本科院校组；B.专科院校（含高职）组。 

                                                                  参赛学校盖章



浙江省首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决赛 
选手信息表  

 

推荐学校  

姓    名  性别  学号  

专    业  年 级  电话  

E-mail  

参赛组别 
□本科院校组           □专科院校（含高职）组    

（请选择组别并打√） 

指导教师  电    话  

通信地址  邮  编  

推荐学校意见 
 
 
 
 
 

推荐学校盖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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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语委办公室                         2013 年 5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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